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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创文明单位的组织架构
     为了确保创建上海市教育系统系统文明单位（和谐校园），并以此积极创建国家级文明单位等工作的顺利开展，组建由学院书记、院长担任组长，由学院党总支委员、分管院长、各职能科室负责人以及学院行政、教研、联合三个支部的支部书记等成员组成的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同时明确各职能部门工作职责。
    1、党总支
负责创建文明单位(和谐校园)的宣传动员、规划方案、创建申报、组织实施、中期小结和终期上报工作；负责师德师风建设，育人为本，引导激励，不断提高教职工文明素养；聚焦文化，创新培优，努力培育和谐校园创建工作的特色与品牌；负责党组织与党员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以创先争优活动为载体，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和作风建设，进一步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2、院长室
    负责创建文明单位(和谐校园)的组织实施、协调推进和督促检查工作；将学院文化建设作为新一届和谐校园创建工作的核心任务和重要抓手，根据《普陀区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着眼学院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培育，建设学习型组织；不断发挥教育学院作为区域现代教育改革专业支持中心的功能，积极推进学院和区域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坚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构建开放搞活、良性互动的学院社会共建关系。
3、工会委员会
按照学院发展规划和和谐校园的测评指标体系，建立多层次、多方位、多形式的校务公开制度；完善教代会制度，建立健全监督、沟通机制，推进民主管理，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配合党总支做好教职工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组织教职工开展丰富的文体活动和社团活动，推进学院文化和学习型组织建设；做好离退休教职工工作。
4、青年理事会
按照学院发展规划和和谐校园的测评指标体系，组织青年教职工学习政治理论，提高青年教职工理论素养，促使青年教职工遵纪守法、以德立身；组织青年教职工开展丰富多彩、有益身心的活动，引导青年教职工努力工作、积极向上，推进学院形成健康、和谐、充满活力的文明环境和文化氛围。
5、办公室
按照学院发展规划和和谐校园的测评指标体系，在学院党政领导下，参与组织《创建规划》的实施和督促检查工作，做好创建资料的收集、整理、汇总工作，负责协调对外共建结对工作；搞好绿化、美化，为教职员工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
6、人事室
按照学院发展规划和和谐校园的测评指标体系，做好学院用人计划和编制工作，会同学院各部门，做好干部、教职工的培训、考核及个人发展规划工作。
7、各科室部门	
[bookmark: _GoBack]按照学院发展规划和和谐校园的测评指标体系，进一步强化“严格、精细、规范、高效”的管理制度，通过签订《普陀区教育学院创建市级文明单位（和谐校园）（2017～2018年度）责任书》，扎实开展市级文明单位（和谐校园）创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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